
 

 

台南市青山國民小學 107 學年度度家庭教育實施計畫  

1070824 校長核定通過  

一、  依據 :  

1.  家庭教育法第十二條規定。  

二、目的：  

（一）提昇教師推展家庭教育專業知能、策略、教學技巧。  

（二）透過活動實施，利於雙向互動方式，提供學生家長正確教養  

     方法與態度，增進親子關係。  

（三）蒐集、研發家庭教育課程及教材，提昇本校家庭教育之廣度  

     與深度。  

 (四 )加強學校與家庭之連結，促進家長增能關心子女，發揮教育  

     功能，增進教學效益。  

三、家庭教育推動小組組織及職責分工：  

推動小

組  

職稱  

學校  

職務  
姓名  

性

別  
工作項目  

召集人  校長  吳信宏 男  
召集成員，成立小組及管考推動家庭教育小

組業務  

執行祕

書  
教導主任  廖苑伶 女  

綜理推動小組一切行政事務，並推動計畫執

行及成果  

委員  教務組長  廖彩妤 女  家庭教育融入課程規畫與執行  

委員  學務組長  王櫻芬  女  家庭教育活動規畫協助及辦理  

委員  總務主任  蔡玉麟  男  家庭教育環境佈置與規畫  

委員  教師  
李達方 

男  家庭教育種子教師暨執行承辦與資訊整合  



 

 

委員  教師代表  
梁弘毅 

男  協辦家庭教育執行小組相關業務辦理  

委員  教師代表  
黃彗卿 

女  協辦家庭教育執行小組相關業務辦理  

委員  教師代表  
羅恩雨 

 

男  協辦家庭教育執行小組相關業務辦理  

委員  教師代表  
柯惠純 

女  
協辦家庭教育執行小組相關業務辦理  

委員  教師代表  
洪伊吟 

女  
協辦家庭教育執行小組相關業務辦理  

委員  教師代表  
楊德正 

男  協辦家庭教育執行小組相關業務辦理  

委員  家長代表  
羅獻龍 

男  協調學校與社區之間溝通  

 

四、實施內容：推動項目及期程如附件  

五、預期效益：  

（一）落實學校家庭教育課程，使學生可以接受優質的家庭教育課  

     程。  

（二）確實提昇教師推展家庭教育專業知能、策略、教學技巧。  

（三）透過家庭教育活動辦理，提供家長正確教養方法與態度，增  

     進親子關係。  

（四）加強學校與家庭之連結，促進家長增能關心子女，發揮教  

     育功能，增進教學效益。  

六、家庭教育執行小組以每學期期初併同校務會議召開 2

次為原則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 

七、本計畫所需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及家長會支應。  

八、本要點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。  



 

 

臺南市東山區青山國民小學 107 學年度預計推動家

庭教育項目及期程表  

類別  工作項目  
辦理  

期程  

實施  

對象  
工作重點提示  備註  

一、組

織運

作  

(一 )成立家

庭教育推動

工作小組  

8 月  學校

教師

委員  

1.由校長擔任召集人，邀集各處主

任、年級教師……等組成。  

2.負責全學年度計畫規劃。  

 

(二 )研擬學

校推動家庭

教育計畫  

開學

前  

推動  

小組  

擬訂學年度計畫，並於期初推動小組

會議時討論、決議。  

 

(三 )召開家庭

教育推動小組

會議  

期

初、期

末  

推動  

小組  

1.每學期 1 次，全學年度 2 次。  

2.上學期 :107 年 9 月 19 日  

  下學期 :108 年 2 月 13 日  。  

 

(四 )納入學年

度行事曆  

學期

初  

學校  

教師  

學校活動納入學校行事曆。 (如 :祖父

母節等 ) 

 

二、  

強化

知能  

(一 )強化相關

人員專業知能  

全學

年  

學校  

教師  

及  

家長  

志工  

1.要求本校以下人員每年至少進修  

  4 小時家庭教育課程：  

2.薦派種子教師參與本市家庭教育相

關研習培訓並返校向全校教師宣講。  

 

(二 )正式課程

外實施 4 小時

以上家庭教育

課程  

全學

年  

學生

家長  

活動名稱：親親我的寶貝(2小時) 

辦理日期：108 年 2 月 (結合班親會 ) 

對象：全校家長、教職員  

2.活動名稱：上下學期夜光天使點燈專案

計畫親職教育講座(講座、親子共做活動，2

小時) 

辦理日期： 107 年 9 月及 108 年 2 月  

 



 

 

類別  工作項目  
辦理  

期程  

實施  

對象  
工作重點提示  備註  

對象：全校親師生  

3.活動名稱：正向管教宣導  

辦理日期： 107 年 9 月  

對象：全校親師生  

三、宣

導推

廣  

(一 )配合宣導慈

孝家庭活動  

(對象設定：母

親、父親或祖父

母…等均可 ) 

5 月  家長

及  

學生  

規劃『母親節』主題之教育活動，以

強調慈孝觀念及鼓勵親子雙方對彼此

表達關懷、慈愛與尊重之態度，展現

親子之間融洽的互動。  

辦理日期： 107 年 5 月  

活動名稱：母親節感恩洗腳活動  

對象：全校學生與家長  

 

(二 )辦理祖父母

節活動  

(每年 8 月第四個

星期日為祖父母

節 ) 

8~9 

月  

學生

及祖

父母  

規劃開學日祖父母節相關宣導活動，

例如：孝親卡製作  

辦理日期：開學第一週  

活動名稱：孝親卡 DIY 

對象：高年級學生及祖父母 (或主要照

顧者 ) 

 

(三 )依優先實施

家庭教育對象需

求，提供適切方案  

12 月

22 日  

學生  

、  

家

長、社

區耆

老  

1.協助新住民配偶、原住民家長扮演

正確父母角色，加強家庭倫理觀念，

強化親職教育功能，學校辦理各項家

庭教育活動時，優先針對於外籍配偶

規劃相關活動。  

計畫名稱 :成教班的親職講座  

對象 :新住民配偶  

活動內容 :協助新住民家長強化親職

情誼與照顧孩子的生活技能。  

2.8 月底開學時，統計新生人數並致家

庭教育中心領取宣導貼紙，要求學生

黏貼家長聯絡簿，以協助宣導 4128185

 



 

 

類別  工作項目  
辦理  

期程  

實施  

對象  
工作重點提示  備註  

專線，俾利學生及家長運用此資源。  

 

 


